附件1
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食品供应单位申请表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所在地
	
	注册时间
	

	生产范围
（按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类别）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企业注册 资金
	
	企 业 总资 产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 系人 及 电话
	
	上年营业收 入（万元）
	

	食品生产企业信息

	企业地址
	

	企业规模
	

	上 年 产 量 / 产值（ 吨/ 万元）
	
	上 年 利润
（万元）
	
	监 管 联 系人 及电话
	

	员工（人）
	
	检 测人 员 （人）
	
	检测仪器（台 /套）
	

	冷（藏）库/ 仓库（m3）
	
	配送车辆 （辆）
	
	冷 藏 车 辆
（辆）
	

	认证情况

	认证情况
	发放机构
	认证内容

	
	
	

	
	
	



	
	
	

	报名类别

	□肉制品（猪类、牛类、羊类、鸡类、鸭类、鹅类，含清真冷冻面点）
□乳制品 □ 蛋制品
□水产制品
□调味品
□糕点
□粮食加工品

	□蔬菜制品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饮料

	供应产品信息

	产品种类
	产品名称
	产地
	备注

	
	
	
	

	
	
	
	

	
	
	
	

	其他情况

	1.是否有供奥运、供国家或省市大型活动食品经历  □是□否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活动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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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申报企业（基地）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企业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执委会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食品供应单位
食品质量安全和食源性兴奋剂
防控责任承诺书

为保障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食品供应安全，本企业（基地）郑重承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遵守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各项食品安全保障规范和反兴奋剂防控工作要求，严格履行以下责任，确保食品安全：
一、制定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和食源性兴奋剂工作方案，确保食品供应工作顺利实施；制定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工作应急预案，对食品质量安全与供应保障工作突发情况能积极有效应对。
二、成立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食品质量安全和食源性兴奋剂防控保障组织机构，明确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管理职责。企业第一责任人负责亲自抓食品质量安全工作，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负首要责任。
三、建立严密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流程，对食品采购、分拣分割、贮存、物流配送等实行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严格防控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四、在食用农产品种养殖环节投入品中或在生产环节食品加工用原料、食品添加剂中不含有食源性兴奋剂60项指标化合物，生产环节食品加工用原料、食品添加剂中不使用食源性兴奋剂60项指标化合物供应的食材纳入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五、供应十五运会和十二残运会的食品经批批检测（快检）合格，其中供运动员的“六大类食材”还要进行食源性兴奋剂检测（快检）合格方可进行供应。
六、食品供应单位不得因供应食材需求量的大小而随意增加供应条件。
七、食品供应单位应信守承诺，不得因供应时间紧、环境条件恶劣、人员车辆配备不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拒绝生产供应。
八、食品供应单位应积极主动配合地市执委会工作，服从组织协调与安排。



承诺人：
                              （企业印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由供应单位和地市执委会各执一份）


附件3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
食品供应生产企业监管工作指南

为做好供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供会企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有关要求如下:
一、工作目标
建立供会企业监管工作保障机制，督促供会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供会企业监管，严防食品安全与食源性兴奋剂风险。
2、 工作措施
（一）强化供会企业监管工作保障机制建设
为保障供会食品安全，供会企业所在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应成立由分管食品安全工作的局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工作统筹协调，明确监管重点，开展专题业务培训指导，全力推进供会企业监管工作。
（二）督促供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供会企业是保证食品安全和食源性兴奋剂“零风险”的第一责任人。供会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对执委会提供的供会企业名单信息进行核对，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组织企业签订承诺书，指导企业制定食品安全保障方案，督促供会企业加强人员管理，明确重点岗位职责，加强食品安全防护；加强储运交付控制，完善储运设备设施，严格储运条件管理，确保供应食品安全交付。
供会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应督促企业加强原料把关，从源头防止食品安全与食源性兴奋剂风险；加强生产过程控制，严格按照配方投料，严控生产关键控制点，保持设备设施良好运行，维持生产现场清洁卫生，采用相对独立或专门的时段、生产线、仓库生产储存供会食品；加强生产信息追溯，应全程记录每一批供会食品的安全信息，包括：原辅料进货、生产加工过程、产品出厂检验、产品储存和运输交付信息；加强食品出厂检验，做到批批检验、批批留样，未经检验合格一律不得出厂；加强储运交付控制，完善储运设备设施，严格储运条件管理，确保供应食品安全交付。
（3） 开展供会企业事前检查评估
供会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应组织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专家等人员按照《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生产企业事前检查评估表》（见附件1）规定项目开展监督检查：一要严格审查供会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等企业资质是否合法有效，许可类别是否与供应品种相匹配，是否按规定配备与企业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验人员及从业人员，是否存在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记录。二要严格核查供会企业是否建立并有效运行原料进货查验、生产加工过程、产品出厂检验、产品储存运输、“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三要严格调查供会企业生产、品控、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人员背景情况，是否参加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培训并通过考核，确保在岗人员通过考核。四要严格检查供会企业是否开展供应商食品安全评估，采购的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剂是否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五要严格复查供会企业是否对监督检查提出的食品安全整改意见限期进行整改，必要时对供会食品进行事前评估抽检，综合评估企业是否具备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条件与能力。
（4） 加强供会企业事中现场监督
供会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应明确专人在供会食品生产期间，按照《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生产企业现场监督记录表》（见附件2）规定项目开展现场监督并填写记录表，必要时拍照存档：一要监督企业原辅料进货查验情况。原辅料已经进厂的，检查企业原辅料进货查验情况；原辅料未进厂的，供会企业应提前24小时通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由监管人员现场监督原辅料验收和入库。供会企业不得采购运动员禁用和慎用食品涉及的原辅料。二要监督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供会生产企业应至少提前2天将生产计划通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由监管人员现场监督企业领料、配料、投料、灌装、包装等关键生产过程，确保企业生产加工过程合规。现场监督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不规范行为的，应责令企业限时改正，并做好记录；发现存在可能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按规定及时上报省局。三要监督企业产品出厂检验。应当督促供会生产企业按照产品执行标准进行检验规定，对供应食品逐批逐项开展出厂检验。对供应食品的监督抽检可按照《2025年版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的规定实施。纳入食源性兴奋剂检测清单的食品，应当送至运动员食品专仓由执委会指定的食源性兴奋剂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四要监督企业产品储存管理。应当督促供会生产企业按照品种和批次，在监管人员现场监督下开展产品入库、储存、出库等，并做好产品出入库、成品库温湿度等记录。五要监督企业运输交付管理。应当督促供会企业加强运输过程的安全防范，防止二次污染、人为破坏、非人为损坏等，运输车辆应当采用封闭式运输车辆，双锁加封签，有温度要求的食品应使用具备实时温度记录系统的冷链车辆运输。装车前，由监管人员和押运人员按照食品专仓到仓交接相关要求核验“订货通知单、供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复印件、食材装车清单、产品出厂检验合格报告、属地监管部门准出证明（原件）、随车人员信息证明（原件）”等随车交接材料，确认配送产品无误后，在监管人员和押运人员现场监督下装车、上锁、封签。送至专仓后，依照专仓规定有序进行到仓交接。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强化风险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确定专人监管。强化配合协作、常态信息、统筹推进工作落实。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专人监管。制定本辖区的供会食品保障工作方案，明确监管重点内容，细化监管措施，确保保障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监管培训。各地要加强对供会企业的监管，认真做好供会企业的信息核对、事前检查评估、事中现场监督，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对供会企业的培训，组织开展专题业务培训与专项应急演练。
（三）认真做好供会食品监管资料存档。企业完成食品供应任务后，各地要及时对事前检查评估、事中现场监督等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汇总整理相关数据、文档、图片和视频等资料，按照“一企一档”原则，妥善保存以备检查，以及为赛后总结提供资料。
（四）强化责任落实与信息管理。各地要高度重视，明确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设定专人联络。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沟通，掌握企业定单生产供应信息。要严明工作纪律，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供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相关信息，一旦发现疑似食品安全问题的，要第一时间按照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食品安全应急预案有关规定进行报告，并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问题扩大，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不得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据。对工作落实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相关领导干部责任。
附件：1.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生产企业事
前检查评估表
2.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生产企业现
场监督记录表

附件1
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生产
企业事前检查评估表
企业名称：                         供应品种：                
	检查项目
	项目
	检查内容
	评价
	备注

	1.资质审查
	1.1
	企业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许可类别是否与供应食品品种相匹配。
	□是□否
	

	
	1.2
	是否按规定配备与企业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食品检验人员及食品从业人员。
	□是□否
	

	
	1.3
	未发现近3年食品安全相关行政处罚案件。
	□是□否
	

	2.制度检查
	2.1
	是否建立并有效运行原料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等食品生产过程管理制度。
	□是□否
	

	
	2.2
	是否有食品储存运输管理制度，储存运输能力是否满足供应需求。
	□是□否
	

	
	2.3
	是否结合企业实际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并建立实施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是□否
	

	3.培训考核
	3.1
	是否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且在岗人员通过考核。
	□是□否
	

	
	3.2
	是否有食品检验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且在岗人员通过考核。
	□是□否
	

	
	3.3
	是否有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记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记录，且在岗人员通过考核。
	□是□否
	

	4.原料审查
	4.1
	是否对食材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评估，确保供应商合法合规。
	□是□否
	

	
	4.2
	是否对采购的原辅料进行审核，并如实记录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是□否
	

	
	4.3
	不得使用含食源性兴奋剂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剂。
	□是□否
	

	5.人员排查
	5.1
	是否对生产、品控、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人员进行适当审查和背景调查。
	□是□否
	

	
	5.2
	是否按工序和权限不同，采取身份识别措施（如工服颜色、人员标识、门禁识别措施）。
	□是□否
	

	
	5.3
	是否建立人员临时调班和更换登记报告的限制措施。
	□是□否
	

	6.安全评估
	6.1
	是否对监督检查提出的食品安全整改意见限期进行整改。
	□是□否
	

	
	6.2
	供会食品事前评估抽检结果是否合格（如抽检）。
	□是□否
	

	
	6.3
	是否具备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运动员食品供应条件与能力。
	□是□否
	

	检查发现问题及限期整改情况：
	

	企业意见及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监督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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